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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新冠疫情防控费用计取指导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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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新冠疫情防控费用计取指导标准的通知

苏建函价〔2022〕333号

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各有关单位：

今年以来，为有效防控新冠疫情，部分工程项目建设因采取防控措施导致费用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按照风险分担原则，对建设工程新冠疫情防控费用的计取，制定如下指导标准：

一、建设工程新冠疫情防控费用由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费和新冠疫情防控增加费组成。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费是

按照《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常态化疫情防控指南的通知》（苏建函质安〔2021〕606号）实施的措施费用；新冠疫

情防控增加费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基础上，由于各地疫情动态防控采取特别措施而增加的费用。

二、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费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常态化疫情防控方案，经发包人签证认价后，作为总价措施项

目费由发包人承担。合同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费工程量清单列项和参考费率见附件。

三、新冠疫情防控增加费作为非常态、突发情况下发生的费用，主要包含内容和费用承担原则如下：

（一）应当由发包人承担的费用

1. 按疫情防控要求工地停工期间必要的管理人员和安保人员的工资；

2. 按疫情防控要求工地停工后复工，复工后的工程清理、修复费用；

3. 增加核酸检测频次所发生的自费检测费用、来回交通费用；

4. 施工现场加强消杀、增加防疫管理人员、增加防疫物资发放费用；

5. 疫情防控部门要求对从低风险地区到项目所在地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隔离，发生的隔离费用和隔离期间的人

员工资；

6. 工期顺延后，发包人要求赶工的，发生的赶工费用。

（二）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协商分担的费用

1. 除必要的管理人员和安保人员外，其余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因疫情防控工地停工，封闭在施工现场期间的

工资；

2. 按疫情防控要求工地停工期间的机械停滞、周转材料、临时设施费用；

3. 由于交通管控，材料设备、机械和人员不能及时进场以及核酸检测频次增加占用施工时间，施工现场发生的降

效费用；

4. 因交通管控，材料设备运输受限，发生交通管控路口的接引费用。

（三）承包人应做好企业实际发生的费用成本情况的记录，收集书面证明资料，及时办理签证，计价时不计取管

理费和利润，不适用投标下浮率。对于协商分担部分，按照发包人承担比例不低于50%的原则计价。隔离、停工、窝

工期间的人员工资标准按照《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规定执行。

（四）新冠疫情防控增加费计入其他项目费，只计取税金。

四、因疫情防控政策加强影响工期的，按照以下原则顺延：

1. 工地停工天数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的停工、可复工时间计算，工期顺延。因承包人疫情防控方案不到位，不能及

时复工造成的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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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材料设备、机械、人员不能及时进场以及核酸检测频次增加，造成工地窝工、施工降效的，发承包双方根

据项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工期顺延天数。

五、对可能发生的人工、材料设备、机械价格的波动，发承包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款调整的相关条款执行。

六、方舱医院等疫情防控应急抢建项目宜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形式。确定工程造价时应充分考虑人工、材料、机

械大量集中投入对成本的影响，以及疫情防控、赶工、降效等费用。

七、本指导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我省在建、拟建及已完工但未完成竣工结算的建设工程，新冠疫情防控费用

计取和工期调整可参照本指导标准执行。各市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已完成竣工结算的工程，不

适用本指导标准。

附件： 1.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费工程量清单

2.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费取费标准表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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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费工程量清单

工程类型 项目编码
项目

名称

工作内容及

包含范围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011707016

新冠疫

情常态

化防控

1. 防控物资费：口罩、

酒精、测温枪、红外体

温探测仪、防护服、护

目镜、手套、消毒喷壶、

电动喷雾器、水银温度

计、防疫标语、宣传牌、

废弃防疫物资专用回

收箱（垃圾桶）等。

2. 防控人员费：因疫情

防控增加的专职消杀

人员及现场管理人员

的工资。

3. 防控增加的临时设

施费：主要为现场设置

的隔离棚、隔离围栏、

隔离用集装箱、扩建的

工人宿舍等。

4. 重点人群常态化核

酸自费检测费用、交通

和时间占用。

仿古建筑工程 021007013

通用安装工程 031302016

市政工程 041109016

园林绿化工程 050405016

构筑物工程 07030601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81311012



附件 2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费取费标准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计费基础

参考费率（%）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 建筑工程

分部分项

工程费

＋单价措

施项目费

－除税工

程设备费

分部分项

工程费

＋单价措

施项目费

－工程设

备费

0.3~0.6

二 单独装饰工程、安装工程 0.2~0.4

三 市政工程 0.2~0.4

四 仿古建筑工程 0.3~0.6

五 园林绿化工程 0.3~0.6

六 修缮工程 0.35~0.7

七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1~0.2

八 大型土石方工程 0.2~0.4

注：装配式混凝土房屋建筑工程按建筑工程标准计取。


